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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附表四之一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密（本件屬一般公務機密，保密至○年○月○日解除密等）範 例 

 

國防部案件調查計畫概要表(填表說明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地 點  
派令 
時間 

年   月   日 
派令 
字號 

○○字第     號令 

案 由  

調

查

編

組 

職 稱 單 位 級 職 姓 名 任 務 分 工 事 項 

組 長    
(每案均 2 人以上編組
調查) 

組 員    
(重大案件可編成專案
小組) 

     

     

調查本案相
關法條(源)
依 據 

條列可能涉及之法條及相關規定。 

調 查 構 想 
就檢控內容及後續資料實施分析判斷，以擬定調查計畫，

還原事實真象。 

調

查

實

施 

一、 決定「人」的調查訪問分序及訪問要點： 

二、 決定事或物的調查蒐證順序： 

三、 其他與本案有關事項： 

協

調

連

繫 

調查所需人力、經費、場地及設備(含交通工具)行政支援等之獲得，
均應先行協調，完成準備。 

擬

辦 

 批

示 

 

本件涉及個人資料及隱私，洩漏後將使個人權益遭受損害，符合個人資

料保護法第十八條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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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按「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」，使用數字應使用國字小寫，酌作文字修正。 

二、增列派令時間及派令字號。 


